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

知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2、 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上午 10:3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
3、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全体监事均亲自出席会议。 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和公司《公司章程》的要求。
4、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建军先生主持，总经理林峰先生、财务总监王永红

先生和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飞女士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对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进行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4 号：股权激励》及公司《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同意公司董事会对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进行调整。

本次调整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公告》详见刊登于
2020 年 5 月 23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公司 2020—116 号公告。

2、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公司注销股票期权的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由于公司部分股票
期权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或其他原因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符合公司《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及有
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合法、有效。

《关于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的公告》详见刊登于 2020 年 5 月 23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公司 2020—117 号公告。

3、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由于公司部
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符合公司《2017 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法、有效。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限制性股票的公告》详见刊登于

2020 年 5 月 23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公司 2020—118 号公告。

4、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公司整体发展做出的谨慎决
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本次事项审议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
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公司监事会同意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详见刊登于 2020 年 5 月

23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公司 2020—120 号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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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的议
案》，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一）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7 年 5 月 22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
报告。

2、2017 年 6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3、2017 年 6 月 8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
2017 年 6 月 8 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623 名激励对象授予 4,425 万份股票期权
及 533 名激励对象授予 4,813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
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4、2017 年 7 月 7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将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人数由 1,156 人调整为 1,065 人，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由 4,425 万份调整为 4,152
万份，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由 4,813 万股调整为 4,381 万股，预留部分均不作变
更。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5、2017 年 7 月 27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成了 2017 年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2017� 年 9� 月 5� 日，公司已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
登记工作。

6、2018 年 1 月 19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5 年限制性股票和注销
部分 2016 年及 2017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75 名离任或考核不达
标的期权激励对象共计 5,230,000 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的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
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7、2018 年 5 月 28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5 年限制性股票和注销
部分 2016 年及 2017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62 名离任或考核不达
标的期权激励对象共计 4,000,000 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的相关事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 2017 年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股
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以 2018 年 5 月 28 日为授予日，向
符合条件的 155 名激励对象授予 800 万份股票期权及 171 名激励对象授予 950 万
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18 年 6 月 29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成了上述 137 人共计 9,230,000 份股票期权的注销登记工作， 本次注销完成后，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443 人。

9、2018 年 7 月 12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18 年 7 月实施了 2017 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
后，同意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经本次调整，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4.68 元 / 股调整为 4.63 元 /
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相关事项的议案》，因公司 2018� 年 7 月实施了 2017 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
后，同意对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行权价格进行调
整。经本次调整，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5.01 元 / 股调整为 4.96 元 /
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5 年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 2016 年及 2017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4 名离任或考核不达标的期权激励对象
共计 1,000,000 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将按照股权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的相关事宜；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符合本次行权条件的 429 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行权的
股票期权数量共计 938.7 万股，行权价格为 4.63 元 / 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0、2018 年 7 月 24 日，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成了 2017 年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登记工作。

11、截止 2018 年 7 月 27 日，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条件已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通过， 且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自主行权相
关登记申报工作。 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的行权期限为 2018 年 7 月 30 日起至 2019
年 7 月 26 日止，行权价格：4.63 元。

12、2018 年 8 月 23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五
届监事会第二十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6 年及 2017 年股票期权的
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5 名离任或考核不达标人员共计 766,000 份（其中首次
授予 12 人共计 616,000 份，预留 3 人共计 150,000）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
期权进行注销，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的相关事宜，公司监
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3、2018 年 12 月 28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
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37 名离职人员共计 2,375,000 份（其中首次授予
25 人共计 1,745,000 份，预留 12 人共计 630,000 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
期权进行注销，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的相关事宜，公司监
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4、2019 年 4 月 18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五
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
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32 名离职人员共计 1,583,000 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黄新建先生、李汉国先生对上述事
项发表意见。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5、2019 年 5 月 30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五
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
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19 年 5 月实施了 2018 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
议后，同意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经本次调整，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的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4.63 元 / 股调整为 4.59 元 / 股， 预留
授予的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4.96 元 / 股调整为 4.92 元 / 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就公司本次调整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6、2019 年 7 月 11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5 名离职人员共计 275,000 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
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和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符合本次行权条件的 364 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
量共计 801.30 万股， 行权价格为 4.59 元 / 股。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符合本次行权条
件的 120 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 309.50 万股， 行权价格为
4.92 元 / 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7、2019 年 10 月 30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五
届监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 年已到期未行权的股
票期权的议案》， 由于公司 2017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股票
期权第一个可行权期间已结束， 尚有 21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 519,000 股股票期权未
行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上述已到期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
定对 13 名离职人员共计 420,000 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8、2019 年 12 月 25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8 名离职人员共计 275,000 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
权进行注销。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9、2020 年 5 月 21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20 年 5 月实施了 2019 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
意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经本次调整，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的未行权的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4.05 元 / 股调整为 3.98 元 / 股， 预留授予的未行
权的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18.73 元 / 股调整为 18.66 元 / 股。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
分 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7 名离职人员共计
462,000 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8 年 8 月 30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 江西正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
具相应报告。

2、2018 年 9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3、2018 年 9 月 17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 2018 年 9
月 17 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291 名激励对象授予 3,181.00 万份股票期权及
669 名激励对象授予 3,539.00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
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4、2018 年 11 月 1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成了 2018� 年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在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过程中，10� 名
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拟授予的全部或部分期权共计 63 万份。 因此，公司
本次股票期权实际授予人数由 291 人调整为 281 人， 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3,181
万份调整为 3,118 万份。

5、2018 年 12 月 28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
期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5 名离职人员共计 400,000 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
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黄新建先生、李汉国先生对上述
事项发表意见。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6、2019 年 4 月 18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的
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7 名离职人员共计 2,610,000 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
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黄新建先生、李汉国先生对上述事项
发表意见。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19 年 5 月 13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预
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 2019 年 5 月 13 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74 名激
励对象授予 355 万份股票期权及 94 名激励对象授予 395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8、2019 年 5 月 30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19 年 5 月实施了 2018 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
后， 同意对 2018 年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经本次
调整，已授予的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4.09� 元 / 股调整为 4.05� 元 / 股；尚
未解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 2.05 元 / 股调整为 2.01 元 / 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相关事项的议案》， 因公司 2019 年 5 月实施了 2018 年度权益分配， 经董事会审议
后， 同意对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行权 / 授予价格
进行调整。 经本次调整，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18.77 元 / 股调整为
18.73 元 / 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 9.39 元 / 股调整为 9.35 元 / 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就公司本次调整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9、2019 年 7 月 2 日，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成了 2018� 年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登记工作。 在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过程中，2 名
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拟授予的全部期权共计 12 万份。 因此，公司本次股
票期权实际授予人数由 74 人调整为 72 人，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355 万份调整为
343 万份。

10、2019 年 7 月 11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3 名离职人员共计 600,000 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
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的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1、2019 年 10 月 30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五
届监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7 名离职人员共计 460,000 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
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对 14 名业绩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共计 330,000 份已获授
但尚未行权的全部或部分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首次授
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符合本次行权条件的

251 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 1,338.00 万股，行权价格为 4.05 元
/ 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
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2、2019 年 12 月 25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5 名离职人员共计 250,000 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
权进行注销，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的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3、2020 年 5 月 21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的议案》，因公司 2020 年 5 月实施了 2019 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
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经本次调整，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的未行权的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4.05 元 / 股调整为 3.98 元 / 股， 预留授予的未行权
的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18.73 元 / 股调整为 18.66 元 / 股。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2 名离职人员共计 565,000
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的原因及数量
（一）2017 年股票期权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根据公司《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由于公

司 17 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罗忠、蔡新民、张孟军、廖礼
文、袁新龙、陈学敏、蒋伟伟、种志林、陈显华、刘庆智、李元元、朱黄陈等 12 人；预留
授予激励对象刘龙飞、李群粉、杨苛、于鹏飞、李杰等 5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
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本次注销 2017 年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为 352,000 股，预留授予的股票期
权数为 110,000 股。 本次注销完成后，2017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由 348
人调整为 336 人；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由 115 人调整为 110 人。

（二）2018 年股票期权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根据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
由于公司 12 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刘志全、廖礼文、曹

伟、易德财、李武文、李元元、冷松林、段坦然、洪志江、李勇、翁样国等 11 人共计
515,000 股；预留授予激励对象蒋科玉 1 人共计 50,000 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
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本次注销 2018 年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为 515,000 股，预留授予的股票期
权数为 50,000 股。 本次注销完成后，2018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由 249 人
调整为 238 人；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由 67 人调整为 66 人。

三、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注销股票期权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

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
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公司注销股票期权的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由于公司部分股票期

权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或其他原因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符合公司《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及有关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符合《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及《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注销原因及数量合法、有效，且流程合规。
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 2017 年及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会影响公司
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注销股票期权。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华邦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注销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

次注销相关事宜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
司尚需就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宜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注销部分股票
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5、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注销部分股票
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6）；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22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2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2 日上
午 9:15 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1307 号公司会议室；
（三）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陈先保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9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28,851,22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138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7 人，
代表股份 9,064,47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787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29,091,57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7380%；
其中，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 人， 代表股份 29,091,576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5.7380%。

（2）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 / 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审议

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同意 257,942,7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8,156,0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 的议案》；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同意 249,411,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24％ ； 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4,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401％；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59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3.01�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同意 249,411,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24％ ； 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4,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401％；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59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02� 发行规模
同意 249,411,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24％ ； 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4,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401％；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59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03�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同意 249,411,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24％ ； 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4,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401％；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59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04� 可转债存续期限
同意 249,411,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24％ ； 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4,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401％；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59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05� 债券利率
同意 249,411,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24％ ； 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4,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401％；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59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06�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同意 249,411,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24％ ； 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4,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401％；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59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07� 转股期限
同意 249,411,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24％ ； 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4,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401％；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59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08�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同意 249,411,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24％ ； 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4,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401％；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59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09�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同意 249,411,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24％ ； 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4,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401％；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59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10�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同意 249,411,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24％ ； 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4,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401％；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59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11� 赎回条款

同意 249,411,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24％ ； 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4,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401％；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59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12� 回售条款
同意 249,411,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24％ ； 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4,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401％；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59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13� 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同意 249,411,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24％ ； 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4,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401％；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59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14�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同意 249,411,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24％ ； 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4,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401％；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59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15�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同意 249,411,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24％ ； 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4,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401％；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59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16�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同意 249,411,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24％ ； 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4,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401％；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59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17�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 249,409,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16％ ； 反对

8,533,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8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2,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348％；反对 8,533,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65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18� 担保事项
同意 249,411,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24％ ； 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4,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401％；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59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19� 募集资金管理及存放账户
同意 249,411,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24％ ； 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4,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401％；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59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20�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 249,411,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24％ ； 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4,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401％；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59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可行性分
析报告 > 的议案》；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同意 249,409,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16％ ； 反对

8,533,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8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2,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348％；反对 8,533,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65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
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同意 249,411,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24％ ； 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4,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401％；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59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 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同意 257,942,7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8,156,0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的议案》；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同意 249,411,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24％ ； 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4,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401％；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59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同意 249,411,12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924％ ； 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9,624,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401％；反对 8,531,6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359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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